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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

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文件

沪分减联办〔2023〕1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 2023年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成员单位，各区分减联办：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践行

“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深入实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持续打好上海垃圾分类攻坚战和持久战，不断提高人

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我办制定了《上海市 2023年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

行。

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代章）

2023年 3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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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2023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践行

“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深入实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持续打好上海垃圾分类攻坚战和持久战，不断提高人

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思路

始终坚持“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以“提升标准、

提升品质、提升能级”为重点，切实发挥联席会议统筹协调

作用，结合《条例》施行四周年，持续巩固生活垃圾分类实

效，不断丰富垃圾分类“上海模式”内涵，全面优化全程分

类体系，着力展示“新时尚”风貌，全力推进减量化和资源

化，确保上海垃圾分类工作持续走在全国前列。

二、主要目标

一是巩固提升分类实效。巩固生活垃圾分类实效，建设

“五个一批”示范亮点（一批垃圾分类精品示范居住区、一

批标准化垃圾房、一批精细化分类公共场所示范区域、一批

高品质可回收物服务点和中转站、一批市民体验线路），全

市居住区、单位垃圾分类达标率保持在 95%以上。

二是优化全程分类体系。完善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强化

作业扰民治理，提高清运作业水平；全面建成转运、处置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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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湿垃圾品质智能监控系统，执行好《对不符合分类质量标

准的生活垃圾拒绝收运的操作规程》。加快末端设施建设，

确保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长效稳定，全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

用和处置能力达到 3.6万吨/日以上。

三是提高资源利用能级。健全可回收物回收体系，推动

新一轮低价值可回收物扶持政策制定，提高中转站、集散场

运营管理水平，促进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强化可回收物和

湿垃圾高效、高值利用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广，生活垃圾回收

利用率达到 43%。

四是着力促进源头减量。倡导绿色生活方式，进一步落

实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限制使用一次性餐具、限制商品

过度包装等举措，促进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

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源头减量率达到 4%。

三、重点任务

（一）树亮点提品质，持续巩固生活垃圾分类实效

1.迭代升级源头分类面貌。按照《垃圾房技术要求》《生

活垃圾分类投放收运要求》等地方性标准，推动一批老旧破

损、功能不健全的生活垃圾投放点升级改造，建设一批有特

色、有亮点的标准化生活垃圾房。明确社区垃圾分类“五精”

标准，推动各街镇自主打造一批垃圾分类 2.0版精品示范居

住区。深化小包垃圾治理，创新治理方式，提高“随手拍”

小程序应用实效，拓展监督形式，健全黑榜公示制度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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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机制。充分发挥街镇“一网统管”平台作用，深化垃圾

分类智能场景应用和推广，优化闭环管理流程。

2.提升公共场所分类质量。进一步落实交通枢纽、医疗

机构、旅游景点、农贸市场等人员流动重点场所分类投放管

理责任人责任，丰富宣传告知形式，加强人员培训管理。鼓

励有条件的公共机构、公共场所细化可回收物分类容器设

置，拓展精细化分类试点效果，建设一批精细化分类公共场

所示范区域。完善沿街商铺分类收集模式，以“联动执法+

社会自治”为抓手，优化上门收集和废物箱清运频次，结合

“美丽街区”建设，强化沿街商铺、道路废物箱等周边环境

卫生治理，营造整洁有序的街面环境。

3.提高市民体验感和参与度。改造提升可回收物体系整

体形象，全面更新“沪尚回收”视觉标识，打造一批市民身

边的高品质可回收物服务点和示范型可回收物中转站。融合

运用 3D云浏览等技术，开发线上垃圾分类科普馆，展示垃

圾分类运输、“可回收物去哪儿”等场景，打造生活垃圾全

程分类市民“云”体验线路。结合精品示范居住区、精细化

分类公共场所示范区域、示范型可回收物中转站建设，推出

一批市民实地体验线路，提升市民感受度和获得感。鼓励市

民参与绿色账户“捡拾碳足迹”记录活动，助力绿色低碳新

风尚。

4.优化农村分类投放模式。改造提升农村地区老旧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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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不具备污水收集或纳管排放功能的垃圾房。全面整治农

村公共区域临时性生活垃圾堆点、倾倒点，坚决取缔露天型

生活垃圾存放池。完善“一村一档”管理制度，明确销项式

任务清单，逐步推进、逐一销项。健全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日

常巡查工作机制，严格杜绝生活垃圾与其他垃圾混杂堆放、

恶意拒收等现象。积极探索优化农村生活垃圾投放收集模

式，合理配置户前投放容器，加强外来租户等重点人群垃圾

分类投放管理。建立收运作业人员考核奖惩机制，加强培训

和管理督导，提高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管理水平。

（二）锻长板塑优势，深化完善分类长效机制

1.压实相关主体管理责任。加大物业服务企业履职监管

力度，持续开展物业服务企业履职情况专项检查。健全住宅

小区生活垃圾网格化管理事件处置机制，充分发挥物业服务

企业劝阻、制止、报告作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社区

治理，针对“四不足”问题（定时定点人性化不足、换桶清

运及时性不足、分类容器投放比例不足、点位环境整洁度不

足），加大属地街镇对基层组织在垃圾分类工作上的指导力

度，将垃圾分类作为社区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按照“一

小区一方案”，统筹居民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

会、物业服务企业等各方力量，形成共治合力。

2.增强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加大社区内执法监督力度，

针对市民“三不”行为（不履行分类义务、不定时定点投放、



6

湿垃圾不主动破袋）和物业服务企业未履行容器规范设置、

分类驳运等行为，加强管执联动和综合治理，提升执法效能。

创新监管执法方式，充分运用小区视频监控、智能垃圾房等

技术手段，智能发现，及时提醒，依法查处居民混投乱扔垃

圾行为；运用街面视频监控、车载智能设备等技术手段，及

时发现、及时处置沿街商户乱扔、乱堆垃圾等行为；积极探

索“非现场执法”方式，提升执法监管效率。

3.营造浓厚社会氛围。紧扣《条例》施行四周年等节点，

组织开展各类主题宣传活动，持续开展垃圾分类“七进”活

动。将垃圾分类教育工作全面纳入学校思政教育总体框架，

推动《上海市绿色低碳发展国民教育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实

施，推进“高校垃圾分类精品课进课堂”“上海高校垃圾分

类青年志愿者”建设，形成育人长效机制。遴选公共机构生

活垃圾分类示范点，以节能宣传周、环境日等为抓手，开展

示范点案例宣传活动。遵循公开、公平的原则，评比表彰一

批市级生活垃圾管理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开展垃圾分类

“随手拍、随手改”志愿服务百日行动，选树一批垃圾分类

志愿服务优秀典型。

（三）出实招见实效，规范提高分类收运服务

1.强化生态环境整治。扎实做好新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迎检工作，针对中央及本市环保督察和长江经济带生

态环境突出问题警示片中发现的问题，督促各区开展问题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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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回头看”。持续开展生活垃圾收集、运输、转运、处置

全过程污染检查和治理。加强小压站、清运车辆、环卫车辆

冲洗点的市抽查和区检查，确保生活垃圾残液、各类冲洗废

水规范处置。严格落实非正规堆放点整改销项工作，并纳入

信息化系统，做好留档备查工作，逐步消灭存量。

2.提升精细化作业能级。切实改善作业服务形象，优化

车容车貌管理措施，严格落实“三同时、一手清”“对不符

合分类质量标准的生活垃圾拒绝收运”等工作要求。完善收

运单位服务质量评议机制，巩固环卫作业扰民治理专项行动

成果，继续加大重点案件督办、高频同类投诉专项办等力度，

稳步提升环卫作业市民满意度。修订废物箱设置导则，进一

步规范废物箱分类收运作业管理，开展小压站管理规范预研

究。推动装备能力升级，持续推进新能源环卫车应用，有序

更新淘汰老旧环卫车辆，加快建设环卫停车场和配套充电设

施，积极改良各类压缩设备、作业机具、车辆等装备。

3.加快数字化监管应用。逐步推进市区两级“一网统管”

平台衔接，强化生活垃圾收运处作业智能监管。结合生活垃

圾房改造，鼓励部分有条件的区、街镇安装摄像监控、身份

识别等设备，逐步推广清运车辆单车称重和定位技术。全面

建成转运站、末端处置设施湿垃圾品质智能监控系统，持续

推进中转设施污水流量自动化采集设备配置，实现中转设施

高效精准监管。研究制定全市末端设施运行管理综合数据库



8

建设方案，探索建设集中转站、焚烧厂、湿垃圾厂、建筑垃

圾资源化厂等设施为一体的信息化监管系统。

（四）补短板强弱项，全力突破资源化利用瓶颈

1.完善回收利用体系。强化可回收物体系规划保障，推

进各区将符合条件的中转站、集散场纳入区级环卫设施专项

规划，巩固“点站场”布局。推动各区、各街镇加大对中转

站、集散场建设的投入，将符合条件的中转站、集散场及其

运营主体纳入上海市资源循环利用企业发展名单，保障行业

长期稳定发展。开展低价值可回收物跨省资源化情况评估研

究，畅通资源化利用渠道。持续推进可回收物跨省转移利用

备案工作，督促本市涉及跨省转移的主体企业办理备案。

2.推动主体企业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各方

力量，优化营商环境，鼓励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提高再生

资源回收和利用行业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水平。强化主

体企业信息化监管，夯实作业服务质量评议制度，以“便民、

高效”为重点，逐步形成责任明确、目标量化、场站规范、

服务全面的运作模式，引导主体企业向集约化、规模化、产

业化转变。强化日常检查监督，建立中转站、集散场“一点

一档”管理制度，动态更新场站迁建、规模调整、企业变更、

末端流向、处罚整改等情况。

3.深化资源化利用能级。全面贯彻落实《上海市浦东新

区固体废物资源化再利用若干规定》，积极探索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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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政策、技术等，完善循环利用体系。按照城投集团托

底、市场参与的思路，加快引入高技术水平的资源循环利用

企业，推动老港基地废织物、废塑料类低价值可回收物资源

化利用项目试点落地。支持有条件的企业申请有机肥料登记

证，引导符合环评等条件的资源化处理企业，通过产业化加

工方式，以湿垃圾（厨余类）为原料制备有机肥料。强化对

土壤调理剂和有机肥料持证企业监管评估，对湿垃圾原料、

资源化产品质量等开展跟踪管控，持续拓展相关产品在园林

绿化和农田土壤改良中推广应用。基于碳中和理念，开展生

活垃圾制备氢气、湿垃圾低碳利用关键技术与核心装备等技

术研究与示范。

（五）高起点高水平，加快提升末端处置能力

1.推进末端处置设施建设。加快浦东海滨、宝山等焚烧

设施调试并达标稳定运行。全力推进湿垃圾项目建设，推进

老港三期、嘉定、松江、青浦、奉贤、崇明、闵行湿垃圾资

源化项目建设。以贯彻落实《上海市浦东新区固体废物资源

化再利用若干规定》为契机，积极推进老港、黎明等固体废

物资源化再利用园区建设，落实《上海老港生态环保基地规

划》，提升老港基地固废处置功能、生态环境品质、智慧化

管理水平。到 2023年底，全市生活垃圾焚烧能力稳定在 2.8

万吨/日、湿垃圾处理能力达到 8500吨/日，充分保障生活

垃圾分类处置和资源化利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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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促进分散设施规范运行。分类分级推进湿垃圾分散处

理设施管理，继续开展抽样跟踪评估，重点抽查污水、臭气、

噪音等环保指标达标情况，有序关停运行成本高、技术水平

落后、资源化程度低的湿垃圾分散处理设施。加强行业监管，

确保技术成熟、环保达标的分散设施稳定运行，巩固一批工

艺可靠、运行稳定、具有科普意义的湿垃圾分散处理设施。

鼓励湿垃圾日产生量较大的社会性单位、园区等，因地制宜

选择和推广使用湿垃圾就地就近处理设备，深入推进规模化

菜场湿垃圾就地就近源头减量。

3.加大设施运营监督力度。建立清单式管理制度，围绕

“量、电、灰、渣、温、时”等关键指标，全面监管全市处

置设施，动态调整设施检查清单，开展形式多样、频率适中

的监管检查，定期出具设施运行综合评估报告。加强转运环

节监督检查，优化车辆、集装箱等设备装备，提高运输、卸

料等作业水平，确保陆上运输和水上作业环境风险可查、可

纠、可控。

（六）积小步为大步，不断促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

1.引导餐厨垃圾源头减量。结合市民修身行动，深入开

展“新时代文明新风尚”文明餐饮专项活动，统筹发挥各类

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主题宣传阵地作用，积极倡

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理念，弘扬文明新风，培育文明

新貌，在全社会凝聚形成“节约为荣、浪费为耻”的文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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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发挥党政机关示范引领作用，实施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

工作成效评估和通报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公共机构使用湿垃

圾就地资源化处理设备。将“餐饮节约”“垃圾分类”等学

生行为规范，纳入“文明校园”“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学校”

测评指标体系。

2.推动包装物减量治理。深化快递包装绿色治理，提升

替代塑料包装材料应用比例，循环中转袋使用率达到 100%，

持续推进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试点工作。加大电商行业“绿

色包装”推行力度，加大对电子商务企业提供多种规格包装

袋和可循环使用包装袋等绿色包装选项、运用计价优惠等机

制引导消费者使用环保包装等方面的检查督导。强化商品过

度包装监管，组织开展监督检查，过度包装抽查不少于 1200

批次。

3.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持续落实旅游住宿业不主动

提供一次性用品、餐饮服务业限制使用一次性餐具等措施，

加大宣传力度，强化执法监督。鼓励开展线上线下多类型闲

置物品交易活动，促进电子产品、家电、书籍等闲置物品再

使用。鼓励生活垃圾源头减量纳入无废社区、无废校园、无

废景区等“无废细胞”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文明城区、

文明社区（小区）、文明村镇创建，继续组织开展城区文明

进步指数等市级检查，将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作为重要内

容纳入测评体系。

四、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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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深化协同联动。齐抓共管，形成

合力，全面发挥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统筹协调作用，深化成员单位横向协作，优化上下联动机制。

强化联合指导和检查监督，针对瓶颈性、反复性问题，充分

发挥成员单位作用，加强督办和协调推进。健全基层生活垃

圾综合管理机制，优化资源和管理力量配置，切实推进垃圾

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二）优化考核监督，强化责任落实。不断优化和深入

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实效综合考评制度，以垃圾分类实效为核

心，优化农村垃圾分类实效考核方式，提升考评科学性、精

准性。落实主体责任，持续将垃圾分类实效考评结果纳入各

区行政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继续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与学校考

核评先、高校党政班子绩效考核“双挂钩”。强化示范引领，

建立完善生活垃圾分类市级评比表彰制度。研究源头减量数

据采集、统计分析的方式方法。

（三）加大资金保障，加快政策落地。贯彻实施新一轮

生活垃圾运输处置结算价格标准，提升设施运营水平。强化

各级资金配套，加强对投放点改造、收集运输装备更新、可

回收物体系标准化升级等资金支持。加快开展新一轮生活垃

圾分类减量支持政策研究，推动循环经济扶持办法等有关政

策在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等领域落地，实现生产、流通、消

费环节的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加强生活垃圾分类碳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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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和应用路径研究，探索垃圾收运处全过程碳计量方法，

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附件：1.2023年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任务清单

2.2023年各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任务指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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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年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任务清单

序号 任务名称 任务内容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1

迭代升级源

头分类面貌

按照《垃圾房技术要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运要求》等地方性

标准，推动一批老旧破损、功能不健全的生活垃圾投放点升级改造，

建设一批有特色、有亮点的标准化生活垃圾房。

各区分减联办
市绿化市容局（分类

处）、市住建委

2

明确社区垃圾分类“五精”标准，推动各街镇自主打造一批垃圾分

类 2.0版精品示范居住区。深化小包垃圾治理，创新治理方式，提
高“随手拍”小程序应用实效，拓展监督形式，健全黑榜公示制度

和重点督导机制。

各区分减联办、市绿

化市容局（分类处）
市房屋管理局

3 充分发挥街镇“一网统管”平台作用，深化垃圾分类智能场景应用

和推广，优化闭环管理流程。
各区分减联办

市绿化市容局（分类

中心、科信处）

4
提升公共场

所分类质量

进一步落实交通枢纽、医疗机构、旅游景点、农贸市场等人员流动

重点场所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责任，丰富宣传告知形式，加强人员

培训管理。

市交通委、市卫健委、

市文化旅游局、市商

务委、市绿化市容局

（分类处）按职责分

工负责

各区分减联办

5 鼓励有条件的公共机构、公共场所细化可回收物分类容器设置，拓

展精细化分类试点效果，建设一批精细化分类公共场所示范区域。
各区分减联办

市绿化市容局（分类

中心）、市机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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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任务名称 任务内容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6

完善沿街商铺分类收集模式，以“联动执法+社会自治”为抓手，
优化上门收集和废物箱清运频次，结合“美丽街区”建设，强化沿

街商铺、道路废物箱等周边环境卫生治理，营造整洁有序的街面环

境。

各区分减联办
市绿化市容局（质监

中心）

7

提高市民体

验感和参与

度

改造提升可回收物体系整体形象，全面更新“沪尚回收”视觉标识，

打造一批市民身边的高品质可回收物服务点和示范型可回收物中转

站。

各区分减联办
市绿化市容局（分类

处、分类中心）

8

融合运用 3D云浏览等技术，开发线上垃圾分类科普馆，展示垃圾
分类运输、“可回收物去哪儿”等场景，策划生活垃圾全程分类市

民“云”体验线路。结合精品示范居住区、精细化分类公共场所示

范区域、示范型可回收物中转站建设，推出一批市民体验线路，提

升市民感受度和获得感。鼓励市民参与绿色账户“捡拾碳足迹”记

录活动，助力绿色低碳新风尚。

市绿化市容局（分类

中心）
各区分减联办

9

优化农村分

类投放模式

改造提升农村地区老旧破损、不具备污水收集或纳管排放功能的垃

圾房。
涉农区分减联办

市绿化市容局（分类

中心）

10

全面整治农村公共区域临时性生活垃圾堆点、倾倒点，坚决取缔露

天型生活垃圾存放池。完善“一村一档”管理制度，明确销项式任

务清单，逐步推进、逐一销项。健全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日常巡查工

作机制，严格杜绝生活垃圾与其他垃圾混杂堆放、恶意拒收等现象。

涉农区分减联办

市绿化市容局（分类

中心）、市农业农村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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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任务名称 任务内容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11

积极探索优化农村生活垃圾投放收集模式，合理配置户前投放容器，

加强外来租户等重点人群垃圾分类投放管理。建立收运作业人员考

核奖惩机制，加强培训和管理督导，提高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管

理水平。

涉农区分减联办
市绿化市容局（分类

中心）

12

压实相关主

体管理责任

加大物业服务企业履职监管力度，持续开展物业服务企业履职情况

专项检查。健全住宅小区生活垃圾网格化管理事件处置机制，充分

发挥物业服务企业劝阻、制止、报告作用。

市房屋管理局
市住建委、各区分减

联办

13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社区治理，针对“四不足”问题（定时定

点人性化不足、换桶清运及时性不足、分类容器投放比例不足、点

位环境整洁度不足），加大属地街镇对基层组织在垃圾分类工作上

的指导力度，将垃圾分类作为社区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按照

“一小区一方案”，统筹居民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

物业服务企业等各方力量，形成共治合力。

各区分减联办
市房屋管理局、市绿

化市容局

14 增强重点领

域执法力度

加大社区执法监督力度，针对市民“三不”行为（不履行分类义务、

不定时定点投放、湿垃圾不主动破袋）和物业服务企业未履行容器

规范设置、分类驳运等行为，加强管执联动和综合治理，提升执法

效能。

市城管执法局 各区分减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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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任务名称 任务内容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15

创新监管执法方式，充分运用小区视频监控、智能垃圾房等技术手

段，智能发现，及时提醒，依法查处居民混投乱扔垃圾行为；运用

街面视频监控、车载智能设备等技术手段，及时发现、及时处置沿

街商户乱扔、乱堆垃圾等行为；积极探索“非现场执法”方式，提

升执法监管效率。

市城管执法局 各区分减联办

16

营造浓厚社

会氛围

紧扣《条例》施行四周年等节点，组织开展各类主题宣传活动，持

续开展垃圾分类“七进”活动。

市绿化市容局（宣传

处）
各区分减联办

17

将垃圾分类教育工作全面纳入学校思政教育总体框架，推动《上海

市绿色低碳发展国民教育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实施，推进“高校垃

圾分类精品课进课堂”“上海高校垃圾分类青年志愿者”建设，形

成育人长效机制。

市教委 各区分减联办

18 遴选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点，以节能宣传周、环境日等为抓

手，开展示范点案例宣传活动。
市机管局 各区分减联办

19 遵循公开、公平的原则，评比表彰一批市级生活垃圾管理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

市绿化市容局（分类

处）
各区分减联办

20 开展垃圾分类“随手拍、随手改”志愿服务百日行动，选树一批垃

圾分类志愿服务优秀典型。

市绿化市容局（宣传

处）、市精神文明办
各区分减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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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任务名称 任务内容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21

强化生态环

境整治

扎实做好新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迎检工作，针对中央及本市

环保督察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警示片中发现的问题，督

促各区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

市绿化市容局（分类

处、分类中心）
各区分减联办

22

持续开展生活垃圾收集、运输、转运、处置全过程污染检查和治理。

加强小压站、清运车辆、环卫车辆冲洗点的市抽查和区检查，确保

生活垃圾残液、各类冲洗废水规范处置。严格落实非正规堆放点整

改销项工作，并纳入信息化系统，做好留档备查工作，逐步消灭存

量。

市绿化市容局（分类

处、分类中心、质监

中心）

各区分减联办

23

提升精细化

作业能级

切实改善作业服务形象，优化车容车貌管理措施，严格落实“三同

时、一手清”“对不符合分类质量标准的生活垃圾拒绝收运”等工

作要求。

市绿化市容局（质监

中心）
各区分减联办

24
完善收运单位服务质量评议机制，巩固环卫作业扰民治理专项行动

成果，继续加大重点案件督办、高频同类投诉专项办等力度，稳步

提升环卫作业市民满意度。

各区分减联办

市绿化市容局（质监

中心、分类中心、行

政服务中心）

25 修订废物箱设置导则，进一步规范废物箱分类收运作业管理，开展

小压站管理规范预研究。

市绿化市容局（质监

中心）
各区分减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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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任务名称 任务内容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26
推动装备能力升级，持续推进新能源环卫车应用，有序更新淘汰老

旧环卫车辆，加快建设环卫停车场和配套充电设施，积极改良各类

压缩设备、作业机具、车辆等装备。

市绿化市容局（科信

处、规划处、质监中

心）

各区分减联办

27

加快数字化

监管应用

逐步推进市区两级“一网统管”平台衔接，强化生活垃圾收运处作

业智能监管。

市绿化市容局（科信

处、分类中心）
各区分减联办

28 结合生活垃圾房改造，鼓励部分有条件的区、街镇安装摄像监控、

身份识别等设备，逐步推广清运车辆单车称重和定位技术。
各区分减联办

市绿化市容局（分类

中心、质监中心）

29
全面建成转运站、末端处置设施湿垃圾品质智能监控系统，持续推

进中转设施污水流量自动化采集设备配置，实现中转设施高效精准

监管。

市绿化市容局（分类

处、分类中心）、各

区分减联办

/

30
研究制定全市末端设施运行管理综合数据库建设方案，探索建设集

中转站、焚烧厂、湿垃圾厂、建筑垃圾资源化厂等设施为一体的信

息化监管系统。

市绿化市容局（分类

中心）
各区分减联办

31

完善回收利

用体系

强化可回收物体系规划保障，推进各区将符合条件的中转站、集散

场纳入区级环卫设施专项规划，巩固“点站场”布局。
各区分减联办

市绿化市容局（分类

处、规划处）、市规

划资源局

32
推动各区、各街镇加大对中转站、集散场建设的投入，将符合条件

的中转站、集散场及其运营主体纳入上海市资源循环利用企业发展

名单，保障行业长期稳定发展。

市绿化市容局（分类

处）、市发展改革委

按职责分工负责

各区分减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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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任务名称 任务内容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33 开展低价值可回收物跨省资源化情况评估研究，畅通资源化利用渠

道。

市绿化市容局（分类

中心）
市商务委

34 持续推进可回收物跨省转移利用备案工作，督促本市涉及跨省转移

的主体企业办理备案。

市生态环境局、市绿

化市容局（分类处）

按职责分工负责

各区分减联办

35

推动主体企

业高质量发

展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各方力量，优化营商环境，鼓励新业态、新模

式发展，提高再生资源回收和利用行业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水

平。

市商务委、市经信委

按职责分工负责

市绿化市容局（分类

处）

36
强化主体企业信息化监管，夯实作业服务质量评议制度，以“便民、

高效”为重点，逐步形成责任明确、目标量化、场站规范、服务全

面的运作模式，引导主体企业向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转变。

市绿化市容局（分类

处）
各区分减联办

37
强化日常检查监督，建立中转站、集散场“一点一档”管理制度，

动态更新场站迁建、规模调整、企业变更、末端流向、处罚整改等

情况。

市绿化市容局（分类

中心）
各区分减联办

38 深化资源化

利用能级

按照城投集团托底、市场参与的思路，加快引入高技术水平的资源

循环利用企业，推动老港基地废织物、废塑料类低价值可回收物资

源化利用项目试点落地。

市城投集团
市绿化市容局（规划

处、分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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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任务名称 任务内容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39

支持有条件的企业申请有机肥料登记证，引导符合环评等条件的资

源化处理企业，通过产业化加工方式，以湿垃圾（厨余类）为原料

制备有机肥料。强化对土壤调理剂和有机肥料持证企业监管评估，

对湿垃圾原料、资源化产品质量等开展跟踪管控，持续拓展相关产

品在园林绿化和农田土壤改良中推广应用。

市农业农村委、市绿

化市容局（分类处）

按职责分工负责

/

40 基于碳中和理念，开展生活垃圾制备氢气、湿垃圾低碳利用关键技

术与核心装备等技术研究与示范。
市科委

市绿化市容局（科信

处）

41

推进末端处

置设施建设

加快浦东海滨、宝山等焚烧设施调试并达标稳定运行。全力推进湿

垃圾项目建设，推进老港三期、嘉定、松江、青浦、奉贤、崇明、

闵行湿垃圾资源化项目建设。到 2023年底，全市生活垃圾焚烧能力
稳定在 2.8 万吨/日、湿垃圾处理能力达到 8500吨/日，充分保障生
活垃圾分类处置和资源化利用需求。

相关区分减联办
市绿化市容局（规划

处）

42

以贯彻落实《上海市浦东新区固体废物资源化再利用若干规定》为

契机，积极推进老港、黎明等固体废物资源化再利用园区建设，落

实《上海老港生态环保基地规划》，提升老港基地固废处置功能、

生态环境品质、智慧化管理水平。

浦东新区分减联办、

市城投集团按职责分

工负责

市绿化市容局（分类

处、环卫处）、市发

展改革委、市经信

委、市规划资源局、

市生态环境局等相

关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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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任务名称 任务内容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43

促进分散设

施规范运行

分类分级推进湿垃圾分散处理设施管理，继续开展抽样跟踪评估，

重点抽查污水、臭气、噪音等环保指标达标情况，有序关停运行成

本高、技术水平落后、资源化程度低的湿垃圾分散处理设施。加强

行业监管，确保技术成熟、环保达标的分散设施稳定运行，巩固一

批工艺可靠、运行稳定、具有科普意义的湿垃圾分散处理设施。

市绿化市容局（分类

中心）
各区分减联办

44
鼓励湿垃圾日产生量较大的社会性单位、园区等，因地制宜选择和

推广使用湿垃圾就地就近处理设备，深入推进规模化菜场湿垃圾就

地就近源头减量。

各区分减联办
市绿化市容局（分类

中心）、市商务委

45

加大设施运

营监督力度

建立清单式管理制度，围绕“量、电、灰、渣、温、时” 等关键指

标，全面监管全市处置设施，动态调整设施检查清单，开展形式多

样、频率适中的监管检查，定期出具设施运行综合评估报告。

市绿化市容局（分类

中心）

相关区分减联办、市

城投集团

46
加强转运环节监督检查，优化车辆、集装箱等设备装备，提高运输、

卸料等作业水平，确保陆上运输和水上作业环境风险可查、可纠、

可控。

各区分减联办、市城

投集团

市绿化市容局（分类

中心）

47 引导餐厨垃

圾源头减量

结合市民修身行动，深入开展“新时代文明新风尚”文明餐饮专项

活动，统筹发挥各类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主题宣传阵地

作用，积极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理念，弘扬文明新风，培

育文明新貌，在全社会凝聚形成“节约为荣、浪费为耻”的文明共

识。

市精神文明办 各区分减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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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任务名称 任务内容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48
发挥党政机关示范引领作用，实施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

估和通报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公共机构使用湿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理

设备。

市机管局 各区分减联办

49 将“餐饮节约”“垃圾分类”等学生行为规范，纳入“文明校园”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学校”测评指标体系。
市教委 各区分减联办

50

推动包装物

减量治理

深化快递包装绿色治理，提升替代塑料包装材料应用比例，循环中

转袋使用率达到 100%，持续推进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试点工作。 市邮政管理局 /

51
加大电商行业“绿色包装”推行力度，加大对电子商务企业提供多

种规格包装袋和可循环使用包装袋等绿色包装选项、运用计价优惠

等机制引导消费者使用环保包装等方面的检查督导。

市商务委、市邮政管

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

52 强化商品过度包装监管，组织开展监督检查，过度包装抽查不少于

1200批次。 市市场监管局 /

53

倡导绿色低

碳生活方式

持续落实旅游住宿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餐饮服务业限制使用

一次性餐具等措施，加大宣传力度，强化执法监督。

市文化旅游局、市市

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

负责

/

54 鼓励开展线上线下多类型闲置物品交易活动，促进电子产品、家电、

书籍等闲置物品再使用。
各区分减联办

市商务委、市绿化市

容局（分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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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任务名称 任务内容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55 鼓励生活垃圾源头减量纳入无废社区、无废校园、无废景区等“无

废细胞”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各区分减联办 /

56
结合文明城区、文明社区（小区）、文明村镇创建，继续组织开展

城区文明进步指数等市级检查，将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作为重要

内容纳入测评体系。

市精神文明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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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年各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任务指标清单
单位：吨/日

行政区
干垃圾量

控制区间

湿垃圾量

控制区间

可回收物

回收量

可回收物

主体企业

回收量

湿垃圾分散

设施处理量

湿垃圾集中设施

处理量

生活垃圾

房升级改

造（个）

示范型可回

收物中转站

建设（座）区级设施 市级设施

黄浦区 512 570 302 360 240 145 1 /

1800

16 1

静安区 597 685 432 520 310 205 4 45 32 1

徐汇区 692 785 457 550 300 180 6 / 33 1

长宁区 399 460 304 365 240 155 2 / 25 1

普陀区 676 745 426 495 310 185 7 / 37 1

杨浦区 605 685 390 470 320 195 9 / 20 1

虹口区 355 400 250 295 180 110 1 / 21 1

闵行区 1411 1560 1066 1215 750 585 514 490 38 1

宝山区 1200 1345 670 815 515 360 5 530 36 1

浦东新区 3678 4115 2158 2595 1560 1195 90 900 700 102 2

松江区 1100 1220 690 810 495 400 55 450 / 25 1

嘉定区 1218 1370 678 830 500 330 7 510 / 29 1

奉贤区 598 665 333 400 275 225 270 / / 18 1

青浦区 670 760 565 655 345 220 55 120 / 26 1

金山区 455 510 255 310 180 115 22 225 / 21 1

崇明区 354 390 219 255 150 95 197 / / 21 1

全市 14520 16265 9195 10940 6670 4700 1245 3270 2500 500 17

注：干垃圾量高位值和湿垃圾量低位值为控制线，作为考核对照值；干垃圾量低位值和湿垃圾量高位值为参考线，主要用于日常管理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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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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